附件

《高平市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实施办法》
修 改 内 容

	序号
	文件
名称
	文号
	原文件内容
	修改后文件内容

	1
	《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高平市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高政办发〔2025〕20号
	第十六条 农村村民可依法申请宅基地，宅基地以户为单位计算，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新申请的宅基地面积每户不超过200平方米。在原有合法宅基地上改建、扩建和翻新住宅的，每户应按规定面积重新确定使用权，超出部分退还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第十六条 农村村民可依法申请宅基地，宅基地以户为单位计算，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新申请的宅基地面积每户不超过200平方米。

	2
	《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高平市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高政办发〔2025〕20号
	第三十条 村民建房完成后应当及时申请验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收到申请后15日内组织实地验收，检查村民是否按照批准的面积、四至等要求使用宅基地，是否按照设计图纸、规划要求建设住房，提交的房屋竣工验收资料是否齐全等。未按批准要求使用宅基地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责令整改。属于建新退旧的，应在新宅基地批准后 90日内将旧宅基地退还本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方予验收。验收合格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验收意见表。通过验收的村民可以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第三十条 村民建房完成后应当及时申请验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收到申请后15日内组织实地验收，检查村民是否按照批准的面积、四至等要求使用宅基地，是否按照设计图纸、规划要求建设住房，提交的房屋竣工验收资料是否齐全等。未按批准要求使用宅基地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责令整改。属于建新退旧的，将旧宅基地在90日内退还本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方予验收。验收合格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验收意见表。通过验收的村民可以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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